
會議文件第 2/2006 號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第 4 5 A條和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第 4 4 A條發出工作守則  

 
 
背 景  

 
 本處發出工作守則，是為了因應新訂或經修訂法例一眾目的與規定

提供實務指引和標準，以及實施 1999 年發表的“減少中流作業危險顧問研
究”報告書內所提建議。這些工作守則都是業界、相關專業人士與本處多

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  

 
 
發出工作守則  

 
2(A).  隨文夾附的下列五套工作守則，中英文版兼備，即將根據《商船（本
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第 45A 條發出：  

 
 (1) 工作守則－為本地船隻上工程指定合資格的人（ 2006 年 12 月

版）  

 
 (2) 工作守則－供合資格檢驗員檢驗本地船隻上起重裝置和起重工

具（ 2006 年 12 月版）  

 
 (3) 工作守則－為本地船隻上工程提供急救箱（2006 年 12 月版）  

 
 (4) 工作守則－為本地船隻上工程提供安全通道（2006 年 12 月版） 

 
 (5) 工作守則－本地船隻上人字吊臂起重機強度計算、測試和檢驗

（2006 年 12 月版）  

   
 
2(B).  隨文夾附的下列四套工作守則，中英文版兼備，即將根據《船舶及
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第 44A 條發出：  

 
 (1) 工作守則－為船上工程指定合資格的人（ 2006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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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守則－ 供合資格檢驗員檢驗船上起重裝置和起重工具

（2006 年 12 月版）  

 
 (3) 工作守則－為船上工程提供急救箱（2006 年 12 月版）  

 
 (4) 工作守則－為船上工程提供安全通道（ 2006 年 12 月版）  

 
3.  本處早前已透過舉行會議或傳閱文件的方式，就這些工作守則的內

容廣泛諮詢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及經委

員提出意見及予以通過，藉此確保工作守則的內容切實可行、為業界所接

受。現在提交的工作守則定稿經過我們潤飾，確保其措辭行文與新訂或經

修訂法例（即上述兩條條例）定稿的遣詞用字一致。  

 
4.  這些工作守則的初版縱有未盡善之處，相信它們都合理地切實可

行，因為當中所載規定大部分是現行做法，又或是死因研訊所作建議。此

外，新訂或經修訂法例亦容許我們日後在有需要時可隨時改善或修訂已發

出的工作守則。  

 
5.  海事處處長會根據上述兩條條例的相關條文核准和發出這些工作守

則的定稿（不論有否修訂），並會藉憲報公告指明這些工作守則由新訂或經

修訂法例實施日期起生效，為業界提供實務指引。  

 
 
徵詢意見  

 
6.  如對這些工作守則有任何意見，請盡快（最遲於會議舉行前一天）

以書面向我們提出，方便我們複印意見書以供委員會上討論。  

 
7.  請各委員細閱並支持隨文夾附的工作守則。  

 
 
 
 
 
海事處本地船隻安全組  
2006 年 12 月 8 日  


